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情况说明
　　现将秦汉新城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7年财政预算情况说明如下：
　　一、2016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　　(一)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
　　2016年，秦汉新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0,888万元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4,558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包括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8万元, 公共安全支出142万元, 教育支出1565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50万元,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70万元,,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完成8306万元(主要是管委会城市维护等经费支出); 农林水支出1000万元,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187万元,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528万元,住房保障支出完成11785万元;债券利息等其他支出完成197万元。
　　2016年底，省政府核定秦汉新城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共计 137.8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1.9亿元，专项债务135.9亿元。2016年，省财政转贷秦汉新城政府债券43.1556亿元，其中:专项债券置换43.1556亿元。
　　(二)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
　　2016年秦汉新城政府性基金收入91582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支出91511万元。政府性基金主要用于新城土地征迁、土地报批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。
　　二、2017年财政预算安排
　　(一)一般公共预算安排
　　2017年，秦汉新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，401万元，加上级补助收入、上年结余等，减去上解上级支出后，秦汉新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12，403万元。主要支出项目安排是：公共安全支出150万元，教育支出1，725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9，591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770万元，债务付息支出167万元。
　　2017年，省政府核定秦汉新城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共计 137.8亿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1.9亿元，专项债务135.9亿元。
　　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
　　2017年，秦汉新城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85，630万元，较2016年完成数减少85.81%。秦汉新城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85，630 万元，较2016年完成数减少85.81%，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55，656万元，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3，200万元，用于土地征迁、报批、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;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640万元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4，000万元，用于城市维护等支出;安排债务付息支出22，134万元。
　　(三) 转移支付预算安排
　　专项转移支付收入770万元 ，用于住房保障。
　　(四)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
　　2017年秦汉新城无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支出
　　(五)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
　　2017年秦汉新城无国有资本经营收支
　　(六)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
　　2017年秦汉新城无社会保险基金收支。
　附件：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2017年政府预算公开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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